新县茶产业高质量发展奖补意见
（征求意见稿）

为推动我县茶产业高质量发展，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，助推乡村振兴，促进农民增收，特制定本奖补意见。
一、奖补原则
（一）实行总额控制、先申后定、按比兑付原则，县级年度奖补资金实行总量定额管理，根据当年申请的实际奖补资金总额确定兑付比例。
（二）对到人到户的奖补资金，不超过其实际投资规模的50%；对符合条件的生产经营主体奖补资金，不超过其实际投资规模的30%。
[bookmark: _GoBack]（三）所需奖补资金来源为财政常态化帮扶资金，只对符合常态化帮扶资金使用管理要求的内容予以奖补。已使用财政资金投资建设的内容，不再予以奖补。
（四）不同经营主体的种植基地、固定资产不得合并成一个主体申报奖补。单个经营主体的种植基地不得拆分多渠道重复申报奖补。
二、奖补对象
奖补对象为我县辖区内从事茶产业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（含村级股份经济合作社及个体工商户）。
三、奖补标准
（一）种植基地
1.新建茶园。对新建集中连片茶叶种植基地20亩及以上，且符合行业标准（NY/T 5018-2015《茶叶生产技术规程》）种植要求、苗木成活率85%以上的，籽播茶园每亩一次性奖补500元，茶苗栽植园每亩一次性奖补1000元。
2.茶园改造。对集中连片50亩及以上低产衰老茶园实施台刈（yì）改造的，每亩一次性奖补300元。
3.良种繁育。对新建集中连片10亩及以上的良种繁育母本园和无性系良种短穗扦插繁育园，每亩一次性奖补2000元。
[bookmark: OLE_LINK1]4.绿色防控。对集中连片100亩及以上茶园，按照行业标准（NY/T 4803-2025《茶树病虫害防控技术规范》） 落实物理防控措施，经验收达到标准的，每100亩一次性奖补 2000元，单个经营主体年度享受奖补最高不超过2万元。
5.社会化管护
对通过县级农村产权交易平台规范流转集中连片20亩及以上闲置茶园且管理运营达到行业标准（NY/T 5018-2015《茶叶生产技术规程》）的经营主体（含个体工商户），按平台成交面积每亩给予一次性补贴30元，同一地块只享受一次奖补。
（二）固定资产
对购置未纳入河南省农机购置补贴范围的茶叶机械设备，按照设备生产省份农机购置补贴中央补贴额予以奖补。对自费投资50万元及以上的其他与茶产业相关的固定资产项目（需提交相应施工合同、具有评审资质的第三方出具的竣工决算评审证明），给予一次性奖补5万元，投资额每增加50万元，增补5万元，单个主体享受奖补最高不超过30万元。该类奖补与种植基地奖补不得重复享受。
四、奖补程序
（一）自主申报。符合奖补条件的经营主体自愿申报，规范填写《新县茶产业高质量发展奖补申报表》，并完整提供相关佐证材料。
（二）乡村验收。村（社区）委会对申报主体资格、种植面积、建设内容、佐证材料等进行现场核查，核实无误后填写初审意见，加盖村级公章，在村（社区）显著位置公示不少于7个工作日；公示无异议后，将申报材料、公示照片报送乡镇（街道）。乡镇（街道）对村级上报材料进行严格审核，重点核查面积真实性、建设标准达标情况、机械设备型号等，完善复核意见，加盖单位公章，在乡镇政务公开栏公示不少于7个工作日；公示无异议后，将汇总材料报送县农业农村局。
（三）县级审核。县农业农村局牵头组建审核组，对乡镇（街道）报送的资料进行集中审核，同时对乡村自验情况按不低于50%比例进行现场抽查，审核抽查完成后，在新县人民政府网站公示不少于7个工作日。公示无异议后，由县财政局按照资金拨付程序兑付当年奖补资金。
五、负面清单
建立政策兑现负面清单。申报主体在奖补年度或审核过程中，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取消当年奖补资格；已获取奖补资金的，予以追回：
1.申报奖补当年，在各级食品安全监督抽检中出现产品不合格的；
2.上一年度食品安全信用风险等级被评定为较高风险以上（C级、D级）的；
3.在日常监督检查中发现食品安全风险隐患后拒不整改的。
4.存在虚报面积、伪造材料、重复申报、套取财政资金等违规行为的；
5.其他违反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的情形。
本奖补意见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废止时间另行通告。本意见由新县农业农村局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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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bookmark: OLE_LINK3]附件
新县茶产业高质量发展奖补申报表
	申报
主体
基本
情况
	名   称
	

	
	法人代表
	
	联系电话
	

	
	法人身份证号码
	

	
	开 户 行
	

	
	银行账号
	

	申请奖补
类型及金额
	□新建茶园   □茶园改造 
□良种繁育   □绿色防控 
□社会化管护 □固定资产
申请奖补金额（元）：




	
申请人签字（盖章）：

	验收组意见：


验收人签字（加盖村级公章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年  月  日
	
乡镇意见：


      

乡镇长（主任）签字（加盖乡镇政府公章）：
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年  月  日

	县级审核组意见：


审核组人员签字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 日


备注：相关佐证材料附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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